常环建辐〔2025〕5号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临澧100MW200MWh储能电站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常德开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临澧100MW200MWh储能电站项目（重大变动，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及常德市生态环境局临澧分局《临澧100MW200MWh储能电站项目（重大变动，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初审意见》、常德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临澧100MW200MWh储能电站项目（重大变动，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常环评估〔2025〕9号）等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项目概况

常德开汇新能源有限公司临澧100MW/200MWh储能电站项目已于2022年5月取得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批复（常环建〔2022〕19号），项目于2022年10月开工建设，2023年6月建成运行，企业自行组织环保竣工验收时发现发生重大变更遂重新报批，变更内容包括：

(1)储能电站工程

站内共设置80个1.25MW/2.5MWh集装箱式电池舱变更为设置42个1.72MW/3.44MWh、18个1.548MW/3.096MWh共60个集装箱式电池舱，总容量不变为100MW/200MWh。

110kV全户内升压站布置在储能站区中部变更为110kV户外升压站布置在储能站区东北侧。

主变规模不变为2×63MVA，无功补偿不变为2×2×5Mvar。

110kV出线1回不变，10kV出线14回变更为35kV出线6回。

(2)线路工程

建设电缆线路长度0.28km变更为建设架空线路长度0.139km，电缆线路长度约0.05km，线路横向位移约20m。

该项目总投资为46578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344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0.74 %。该项目属补办环评手续，常德市生态环境局临澧分局出具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常环罚告字(2025)0401号）（该项目2022年10月开始建设，2023年4月27日开始送电正式投入运营，建设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已超过二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6条第1款“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该违法行为已超过二年追溯期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二、环评审查结论

临澧100MW200MWh储能电站项目（重大变动，重新报批）符合所在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符合《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1113-2020）相关规定，工程投入运行后电磁环境、声环境等均能够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控。从环境保护角度看，工程运行可行。

 三、环保措施要求
你公司在项目营运期间，必须全面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一）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设置不少于25m3事故油池，建立环境风险设施日常监管机制，防范泄漏、爆炸等事故发生，按要求建设消防废水池，严禁事故废水通过雨水管道外排，收集的事故废水和废油要及时处置，杜绝发生环境风险事故；储能站检修时产生的废油、废旧铅酸蓄电池等必须按照国家有关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分类进行贮存、转移、安全处置。设置专门的危险废物暂存间，并做好暂存间的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等措施；危险废物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废旧锂电池应予以回收利用或安全处置，不能随意丢弃，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二）严格落实工频电、磁场污染防治等环保措施，电磁环境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值要求,确保工程和敏感点的电磁环境满足国家相关法规和环境标准要求。

（三）项目建成运行后须对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按建设项目环保验收的相关规定开展验收并向社会公开，项目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常德市生态环境局临澧分局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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